
竹溪瑞城水泥有限公司危险废物污染环境防治信息公示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的要求，产生固体废物的单位，应当依法及时公开固体废物

污染环境防治信息，主动接受社会监督。结合我公司实际情况，现将危险废物污染环境防治信息公开如下：

一、基础信息

单位名称：竹溪瑞城水泥有限公司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203246676662062

法人代表：余华辉

注册地址：十堰市竹溪县水坪镇金桐岭

环保负责人及电话：胡涛 13886836366

危险废物贮存设施数量：危险废物贮存间 1 间

危险废物贮存设施面积：35平方米

危险废物贮存设施贮存能力：10吨



二、危险废物产生、贮存和处置情况

废物名称 废物类别 废物代码 危险废物 危险特性 来源及产生工序

废矿物油
HW08 废矿物油与含矿物油废

物
900-249-08

其他生产、销售、使用过程中产

生的废矿物油及沾染矿物油的废

弃包装物

毒性、易燃性 机械设备油品更换

废包装容器 HW49 其他废物 900-041-49

含有或沾染毒性、感染性危险废物

的废弃包装物、容器、过滤吸附介

质

易燃性、感染性 设备用油、油漆等包装

含油抹布、劳保用品 HW49 其他废物 900-041-49

含有或沾染毒性、感染性危险废物

的废弃包装物、容器、过滤吸附介

质 废弃的含油抹布、劳保用品

易燃性、感染性 设备保养维护

（一）危险废物产生情况

制成车间及余热发电产生废矿物油、废包装容器和含油抹布、劳保用品。

（二）危险废物贮存情况

我公司设有危险废物贮存间，用于临时储存危废固废。不同类别的危险废物在不同区域分开存放。危险废物仓库按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等国家规定要求设置明显的危险废物警示标识，采取了必要的防水、



防盗、放渗漏等措施。

（三）危废废物处置情况

我公司产生的危险废物委托给有资质的单位，进行处理。


